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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加强我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南通市关于加快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通办发〔2006〕63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技能人才七年倍增计划行动方案的通知》（通政办发〔2011〕253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引导、鼓励企业重视高技能人才培养，建立健全我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和保障机制，不断提升高技能人才素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为港闸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二、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参加高技能培训并在我区申报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区内企业在岗参保职工，组织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引进工作的区内企业和培训机构。其中，办法中的高技能人才是指取得高级工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获得市级及以上技术能手、技能大奖等称号的人员。办法中的企业是指在港闸区注册并属地纳税的单位。
三、奖励办法及措施
（一）奖励企业及从业人员
1、企业当年新增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与我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满一年并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社会保险，按照高级工1000元/人（单位700元、个人300元）；技师1500元/人（单位1000元、个人500元）；高级技师3000元/人（单位2000元、个人1000元）的标准分别给予企业及从业人员奖励。(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奖励)
2、建立“首席技师”制度并且有职工被认定为南通市“企业首席技师”的企业；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并且经市高技能人才工作办公室认定的企业；获得省级、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称号的企业，均按其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奖励的50%给予一次性区级配套。
3、获得国家、省级、市级“技能大奖”、“首席技师”、“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的人员，与我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满一年并缴纳社会保险的，按其获得国家、省级、市级奖励给予50%的一次性区级配套，同次奖项不重复奖励。
4、企业按照每引进一名户籍在南通市外的技师、高级技师，按照技师1000元/人，高级技师3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区级奖励。
（二）奖励培训机构
年度内为我区培养就业满一年的高技能人才（含全国全省职业技能统考）的培训机构，给予100元/人的奖励。
（三）其他激励措施
激励区内企业组织职工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区级技能大赛经费保障以及奖励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四、申报和审核程序
（一）区人社局每年一季度组织区内企业开展上一年度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申报工作。企业及从业人员的相关奖励由用人单位申请，培训机构相关奖励由培训机构申请。
（二）奖励申请由区就业处受理申报材料并初审，并报区人社局和区财政局审定后，由区财政局从“六大产业基金”中拨付资金至用人单位及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应及时将奖励资金按标准拨付或发放给奖励对象。
五、奖励申报材料
（一）企业及从业人员申请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资金需提交下列资料：
1、《港闸区企业及从业人员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申报审批表》； 
2、《港闸区企业及从业人员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名册》。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首次申请提供)。
（二）企业（个人）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申请区级配套奖励资金需提交下列资料：
1、《港闸区企业（个人）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区级配套奖励申报审批表》；
2、被认定为市级及以上“企业首席技师”、“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相应文件的复印件；
3、个人市级及以上荣誉获得者获批证书、劳动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企业申报引进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奖励需提交下列资料：
1、《港闸区企业引进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奖励申报审批表》；
2、引进高技能人才各类能够证明职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资格证书、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纳凭证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培训机构申报奖励资金需提交下列资料:
1、《港闸区培训机构培养高技能人才奖励申报审批表》；
2、《港闸区培训机构培养高技能人才名册》；
3、培训机构培训资质、培训证明材料；
4、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复印件。
六、奖励资金拨付
奖励资金由区财政统筹安排，并按规定程序拨付。
七、奖励资金监管
区纪检监察、人社、财政等部门要加强对高技能人才培养奖励资金的监管并进行不定期抽查。发现不符合条件的，责令其改正并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发现用人单位截留奖励资金的，责令其改正，同时取消该单位今后申报奖励资金资格。
八、其他事项
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由港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